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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實習環境學習參考指引 

 

實習項目 實習內容 達成時間 

認識實習單位

之內、外在環境 

1. 認識醫院及單位之物理環境。 

2. 認識醫院及護理部的宗旨、理念、組織架構及相關之主要人物。 

3. 認識單位環境，包括單位成員、領導者、溝通路線、顧客特性、醫療護

理特性、住院率、平均住院天數….等。 

4. 識別單位內與服務對象護理相關的照護模式、政策、流程與標準（如：

營養檢驗、藥物、出入院、繳費等）。 

5. 了解與個案護理相關之各類文書作業及管理，含護理計劃、記錄….等。 

6. 了解助產及護理人員之來源及數量、新進人員訓練、在職訓練、進修等

相關項目，並進一步了解其有關之規劃與策劃。 

7. 了解助產及護理人員之排班狀況、工作負擔、工作滿意狀況等相關事項。 

8. 了解與助產及護理人員之薪資、福利、考核、獎懲及升遷等之相關政策

與實際狀況。 

9. 了解單位內相關之衛材管理。 

10. 了解單位內有關之設備、儀器之請購及維修及其相關之政策與管理。 

11. 識別單位內之主要醫護服務項目（如：主要診斷、主要治療、常做的檢

查、常做的護理技術….等），並初步探討討其相關的成本管理原則。 

12. 了解單位內相關之節省成本措施及成本教育之狀況。 

13. 了解單位內相關預算之編列與執行。 

14. 了解單位相關疾病保險之申報、給付等作業所採取之相關措施及各單位

必要之配合。 

15. 了解單位內之護理品管人員與品管政策及現有之品管措施。 

16. 了解實習單位內相關電腦資訊之設備及功用。 

17. 了解與單位內在環境有關之各類會議。 

18. 了解單位內之資源利用率（如衛材消耗量、佔床率….等） 

19. 了解單位之清潔、運送等之政策及實施狀況。 

20. 了解單位對提昇顧客服務的實際作法。 

21. 識別實習單位特有的溝通模式、互動狀況、權力分配、衝突狀況及成員

對專業與服務的價值觀，及領導風格。 

22. 初步探討醫院之行銷策略。 

23. 了解助產及護理人員在醫院中的角色及影響力。 

第一週至

實習結束 

 

 

  



二、護理助產及婦女健康系學生實習細則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本校及實習單位之各項規定。 

(二)、學生必須身心健康，未有潛在性危害服務對象之虞及符合實習機構所要求之健康狀況者，

方可修實習學分。如未感染 B 型肝炎者，需依學校規定接受 B 型肝炎疫苗注射，方能赴

實習機構實習。 

(三)、學生應依規定修畢有關實習之先修課程，方可修實習學分。 

(四)、學生實習必須穿著醫院規定之制服及白色護士鞋；冬季外套之穿著，原則上依各實習機

構對其護理人員及護生之要求而訂，若實習機構無特殊規定，請一律著白色且前有開釦

的毛衣或外套，並配帶建教合作組或實習機構規定之學生識別證或名牌。 

(五)、學生實習時儀容務求整潔，指甲不得留長及塗有色染料，頭髮不可染太突兀之色彩，短

髮者不可超過衣領，長髮者挽起並梳整；不可配帶垂吊式耳環及任何飾品。 

(六)、學生於實習上下班途中，不得穿著實習制服騎乘機車或搭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且於下

班後，不得著實習制服從事其他活動。 

(七)、實習期間及上班時間依據既定之實習計劃實施。學生不得擅自要求或更改。 

實習排班原則： 

1. 每日實習時數為 8小時，每日上班延長時數不得超過 4小時(亦即一天實習最多

12小時) 

2. 連續上班，需與前一班時間間隔至少 12小時以上 

3. 每週超過的時數原則需於下一週排休完成 

4. 每 1週至少排休 1天，每 2週排休 4天(亦即二週須休滿 4天) 

(八)、學生於上班時間內應完成所負責之工作及學習項目，不得擅自離開崗位、怠忽職守或從

事與實習無關之事務。 

(九)、學生於非上班時間內若需執行與服務對象相關之護理活動時，應經由教師及實習單位 

     雙方同意並通知相關單位。 

(十)、實習期間任何物品不得取為己用，損壞公物應照價賠償。 

(十一)、學生必須了解實習請假規則，若未依規定請假者，一律以曠課論（詳見請假規則）。 

(十二)、實習期間，如有違規情事或犯有重大過失時，應依本校及機構之相關規定處理。 

(十三)、每個實習機構的學生選出一位代表，於實習前負責與院方聯繫外套穿著規定，更衣、

用餐、停車等事宜。 

(十四)、本規則自公佈之日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以命令或相關會議修正之。 

 

 

 

  



  

三、護理助產及婦女健康系學生實習請假規則 

 

106.11.7 系務會議決議 

 

(一)、學生應按時上班，若有遲到早退，遲到者，15 分鐘以內，扣總分 0.5 分、超過 15（含）

分鐘者，未滿一小時者，扣實習總分 1 分，或補實習兩小時；請假者，依請假時數 1:1 補

實習。 

(二)、學生請假至少應於上班前通知實習 preceptor 及本實習負責老師，事後依校規完成請假

手續。 

(三)、學生需按時返校參加團體討論(每批實習最後一天)，若有遲到早退，15 分鐘以內，每次

扣 0.5 分、超過 15（含）分鐘者，視同曠班，一小時扣實習總分 1 分；若必須請假時，

請依學校規定辦理，該次團體討論成績以零分計。  



四、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生實習意外事件處理流程 

113.01.11 系務會議修訂 

 

學生實習意外事件:學生身心傷害、損壞公物、傷害服務對象、犯錯、違規、尖銳物扎傷或

接觸血液/體液等。 

處理階段： 

 

 

   

                        

                                 

 

 

                            

                                                         

                       

                          

                       

 

 

 

               

 

 

 

 

 

 

 

 

 

 

 

 

 

 

 

 

 

 

學生實習意外事件 

有違操守 與機構及相關人員協

議賠償或懲處事項 

諮詢法律

策略人員 

通報學務處 

依學生獎懲

辦法處理 

追蹤處理後，服務對象、學生、

機構及相關人員之反應與結果 

尖銳物扎傷或 

接觸血液／體液 

依「學生實習尖銳物品扎傷或

接觸血液、體液之處理流程」 

」 

學生身心傷害 送醫 報請健康中心或心

理輔導中心追蹤 

傷害服務對象、損壞公物、犯錯、違規事件 

通知導師

及家長 

開課負責教師 系主任、所長 結合相關單位 

研討改進策略 

學生填寫意外事件報告單 

會請相關單位共同研討改進策略 

報告 

實習教師 

單位主管 

學系實習業務單位 



五、學生實習尖銳物品扎傷或接觸血液、體液之處理流程 

 

113.01.11 系務會議修訂 

 



 

六、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意外事件報告單 

姓名____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 

實習科別______________ 實習機構________________ 單位_____________ 

發現時間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_______時，發現者：____________ 

填寫報告時間：______年____月_____日_____時，報告者：____________ 

 

(一)、描述此事件發生的事實經過及處理(時間、地點、事件)。 

 

 

 

 

 

 

 

 

 

(二)、處理後之結果(包括對服務對象之影響，家屬、實習單位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之反

應)。 

 

 

 

 

 

 

 

 

 

(三)、對此事件之檢討(分析原因及改進方法)。 

 

 

 

 

 

 

 

 

 

 

 



(四)、實習教師意見(改進建議)。 

 

 

 

 

 

 

 

 

 

(五)、開課負責教師意見(改進建議)。 

 

 

 

 

 

 

 

 

 

(六)、系主任意見(改進建議)。 

 

 

 

 

 

 

 

 

 

 

 

 

 

 

 

                 系主任簽名：_______________ 

 

※註：填寫此報告單純為檢討及改進用，請於發生事情後 24 小時內指導學生完成一~三項之內容。 

 



七、實習期間遭遇性侵害、騷擾霸凌因應 

 

Q：學生實習期間發生性騷擾，應如何處理？ 

A： 

事前宣導預防方法及投訴管道，如實際發生時，應由學校、合作機構、性騷擾委員會及

學生，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法律處理

之。 

依教育部 101年 10月 16日臺訓(三)字第 1010191724號、101年 11月 16日臺訓(三)

字第 1010215669號及 104年 5月 22日臺教學(三)字第 1040065754號函；勞動部 101

年 11月 12日勞動 3字第 1010085781號及 104年 5月 14日勞動條 4字第 1040130811

號函說明，以下綜整上述五個函釋對實習生實習遭受性騷擾之處理原則進行說明： 
1.法條說明： 

(1)「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平法）之適用範圍：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

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第 2條第 7項)。 

(2)「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工法）之適用範圍：指雇主性騷擾受僱者或求職者與受僱者

執行職務期間被他人性騷擾者，其受理申訴單位為加害人雇主(第 12條)。另於第

2條明定「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於第 3條明

定實習生之定義「指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修習校外實習課程之學

生。」，將實習生適用該法之規定明確具體化。 

(3)「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範圍：凡不適用性平法或性工法者，其受理申訴單位為加

害人雇主。 
2.處理原則： 

學生於實習期間發生性騷擾之情事，應立即向「學校」或「實習機構」報告。而上述兩

單位知悉學生遭性騷擾之情事，應先確認行為人身分，並立即按照相關性別法律之規

定，啟動調查及糾正之機制，確保學生實習環境之安全。 

(1)行為人為「學生」，適用性工法及性平法： 

 實習生向「實習單位」申訴時，實習單位依性工法第 12條及第 13條規定，雇

主有防治職場性騷擾行為發生之責任，且於知悉受僱者(實習學生)或求職者於職場

中遭受性騷擾時，應即時啟動其糾正及補救機制，使受害者免於處於受性騷擾的工

作場所中。 

 實習生向「學校」申請調查時，則由學校按性平法第 28條至第 35條之規定啟

動調查處理流程。同時應依性工法施行細則第 4條之 1第 1項規定「實習生所屬學

校知悉其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所屬學校應督促實習之單位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

及補救措施，並應提供實習生必要協助。」，亦即學校進行調查時，應通知實習單

位配合共同調查，俾利實習單位善盡雇主防治職場性騷擾之義務。 

 實習生如向「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申訴時，依性工法施行細則第 4條之 1

第 2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得請求教育主管機關及所屬學校共同調查。 

(2)行為人為「實習場所負責指導人員」，適用性平法： 

性騷擾行為人若實習場所負責指導（執行教學或教育實習）學生之人員，則係屬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9條所稱之教師，實習生應向「學校」

申請調查，學校應按性平法第 28條至第 35條之規定啟動調查處理流程。 

(3)行為人為「實習場所其他人性騷擾」： 

學校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13條規定，請各系(實習輔導老師)協助學生向加害人

雇主提起申訴，以利雇主依性工法第 13條規定為後續之處理。若實習學生發現雇

主違反上開第 13條規定時，得依第 34條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 


